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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開展國債期貨做市業務收到中國證監會復函

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謹此公佈，本公司日前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
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《關於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開展國債期貨做市業務有關意見
的復函》（機構部函[2019]1020號）（「該復函」）。根據該復函，中國證監會對本公司開展國
債期貨做市業務無異議。該復函要求，本公司應當將國債期貨做市業務納入本公司全面
風險管理體系，建立健全覆蓋各業務環節的內部管理制度；本公司應當按照《證券公司
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》及配套規則的要求，嚴格計算各項風險控制指標，並按規定填
報監管報表。本公司在業務開展過程中如遇重大情況和問題，應及時向中國證監會和住
所地證監局報告。本公司將按照有關規定和要求開展國債期貨做市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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